
 

  受益人買回匯款暨收益分配帳戶異動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異動申請書須以正本送達本公司辦理後生效，恕不受理感光紙辦理申請。                      戶號： 

受益人姓名/名稱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英文姓名/名稱 
(自然人應與護照拼音相同；法人首次申請需另外加填英文名稱聲明書) 請詳注意事項 1 

    新增【復華系列基金】買回匯款及主收益分配帳戶（主收益分配帳戶臺／外幣各僅限一個，申請新增後即取消上一次約定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郵局帳號 

（郵局請填郵局局號+帳號共 14 碼） 新臺幣 外幣綜合 買回匯款 主收益分配 

銀行            分行      

銀行            分行      

銀行            分行      

銀行            分行      

新增【復華系列外幣配息基金】次收益分配帳戶（限已申請復華系列基金外幣主收益分配帳號者申請，新增後即取消上一次約定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帳號 
幣別類型 (擇其一) 

基金別 
外幣綜合 單一幣別 

銀行            分行         幣 復華           基金 

銀行            分行         幣 復華          基金 

取消【復華系列基金】買回匯款帳戶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郵局帳號 

（郵局請填郵局局號+帳號共 14 碼） 新臺幣 外幣綜合 

復華系列基金 銀行            分行    

銀行            分行    

變更【境外基金】買回匯款帳戶（限有境外基金庫存之客戶得申請變更，臺／外幣各僅限一個，申請變更後即取消上一次約定帳戶） 

幣別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郵局帳號 

（郵局請填郵局局號+帳號共 14 碼） 

新臺幣 銀行                  分行  

外幣綜合 銀行                  分行  

注意事項 
1. 首次授權外幣帳戶者，請填寫「英文姓名/名稱」。自然人之英文姓名應與護照拼音相同並檢附護照影本或其他英文名稱相關證明文件；法人需另外

加填英文名稱聲明書。 
2. 復華系列基金臺/外幣主收益分配帳戶及境外基金臺/外幣買回匯款帳戶各僅限一個，以受益人最新帳號異動申請為準。 
3. 如復華系列基金收益分配帳戶與曾約定之買回匯款帳戶相同，且有授權傳真交易方式則可以傳真方式約定收益分配帳戶，否則須以正本方式辦理。 
4. 已設定復華系列外幣主收益分配帳戶者，每一復華系列外幣配息基金可指定其外幣次收益分配帳戶，未指定者其收益分配款項匯至復華系列基金

外幣主收益分配帳戶；如欲變更任一外幣主/次收益分配帳戶，需各別提出申請。 
5. 因應中華民國「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CRS)」，受益人向本公司辦理各項基金相關業務時，須配合本公司之詢問，並提供自我

證明表暨稅務資訊聲明同意函或其他證明文件。 
6. 因應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受益人向本公司辦理各項基金相關業務時，須配合本公司之詢問，並提供相關美國稅務表單或其他證明

文件。 

受益人留存印鑑 

 

 

 

 

 
 

以下欄位由復華投信填寫 

覆核 經辦 核印 收件 收件日期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二段 308 號 8 樓 

電話：(02) 8161-6800 

傳真：(02) 8772-0588 

網址：https://www.fhtrus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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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處 

受益人護照影本黏貼處 

約定「外幣買回匯款帳號」者，請檢附護照照片頁影本 

 

存摺帳號頁、相關證件影本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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